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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 年格尔木市政府预算公开

有关事项的说明

一、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

（一）格尔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

按照与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原则，按增长 7%安排格

尔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。

2020 年格尔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68500 万

元，分主要收入项目看：

（1）增值税 22871 万元，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 65%；

（2）企业所得税 18495 万元，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

237%；

（3）资源税 31512 万元，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 40%；

（4）非税收入 52639 万元，较 2019 年执行数下降 28%。

（二）格尔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

2020 年格尔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35017 万元，

比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2%。具体安排为：
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2748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

下降 15%；

（2）国防支出 2105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579%；

（3）公共安全支出 17811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3%；

（4）教育支出 64655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6%；

（5）科学技术支出 1384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

2

83%；

（6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680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

预算增长 1%；

（7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006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

算增长 9%；

（8）卫生健康支出 31745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2%；

（9）节能环保支出705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4%；

（10）城乡社区支出 35029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

6%；

（11）农林水支出 40063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29%；

（12）交通运输支出 7765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106%；

（13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8755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

算下降 56%；

（14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93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

增长 149%；

（15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49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

预算下降 1%；

（16）住房保障支出 11397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49%；

（17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382 万元，较上年年

初预算增长 12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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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8）预备费 3700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6%；

（19）其他支出 4300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13%；

（20）债务付息支出 13000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

16%。

二、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

（一）格尔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

2020 年格尔木市政府性基金当年收入安排 21665 万元，

较上年下降 54%。主要基金项目收入执行情况：

（1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0000 万元，较上年下

降 55%。主要是受土地出让价款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。

（2）污水处理费收入 1500 万元，较上年下降 23%。主

要是受环保支出和污水处理厂运营等因素影响。

（3）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165 万

元，较上年下降 73%。主要是受彩票发行销售规则调整等因

素影响。

（二）格尔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

2020 年格尔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21800 万元，较上

年下降 87%。主要基金项目支出执行情况：

（1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19 万元，主

要用于水库移民补助资金的发放。

（2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

排的支出 11400 万元，较上年增长 84%。主要用于债务还本

方面的支出。

（3）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1500 万元，较上年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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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50%，主要用于环保支出和污水处理厂运营支出增加。

（4）彩票发行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165 万元，较上

年增长 10%，主要用于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的业务经费。

（5）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6 万元，主要用于乡村少

年宫维修维护支出。

（6）债务付息支出 8600 万元，较上年增长 125%，主要

用于债务付息方面的支出。

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

2020 年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“以收定支、收

支平衡、保证重点、兼顾一般”的原则编制，支出安排充分

考虑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现状，重点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

题，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。

（一）编报范围

格尔木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各类国有企业（国有独

资、国有控股、国有参股的一级企业）8 户。其中：纳入 2020

年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企业共 8 户。

（二）上缴比例

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

意见》（青政〔2011〕68 号）规定，对地方国有独资企业收

缴按年度实现净利润实行分类定比例办法，并从 2015 年开

始逐渐提高比例。

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、分级编制。按照

《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青海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青财企字〔2015〕95 号）等规定，企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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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比例均按 10%执行。

（三）收支预算

1.格尔木市收入预算。2020 年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

入预算数为 505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2.格尔木市支出预算。2020 年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

出预算数为 505 万元，较上年预算数增长 1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505 万元，主要是其

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的支出。

四、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

2020 年，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基金（含生育保险）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失业

保险基金等四项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70445 万元，较上年（2019

年预算执行数，下同）增加 1957 万元，增幅 3%；基金支出

预算 70650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5369 万元，增幅 8%，当年收

支结余-205 万元，年末滚存结余-5375 万元。

（一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（县级统筹）

1.基本情况。2020 年，预计参保人数 2.56 万人，较上

年增加 1318 人，增幅 5 ，其中：16-59 周岁参保缴费人数

2.1 万人，较上年增加 1002 人，增幅 5 ；60 岁以上养老金

领取人员 0.46 万人，较上年增加 316 人，增幅 7 。

2.基金收入。2020 年，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收入预算安排 3989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210 万元，降幅 5 。

主要考虑：一是根据近三年人均缴费档次变化，并充分考虑

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代缴这一政策，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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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个人缴费收入 1191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430 万元，降幅 27 ；

二是综合考虑 65 岁-69 岁和 70 岁及以上城乡居民月基础养

老金分别加发 5 元和 10 元以及一般人员缴费补贴等因素，

预计财政补助收入 2427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168 万元，增幅

7 ；三是利息收入、转移收入等 371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52

万元，增幅 16 。

3.基金支出。2020 年，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

金支出预算安排 4041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285 万元，降幅 6 。

主要考虑：一是根据新增领取养老金待遇人数、加发城乡居

民月基础养老金等因素，预计基础养老金支出 1851.56 万元，

较上年增加 234.57 万元，增幅 14.5 ；二是综合考虑人口总

量、平均死亡率等因素，预计丧葬补助资金支出 17 万元，

较上年减少 1.5 万元，降幅 8 ；三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等其他

支出 2172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100.7 万元，增幅 5 。

4.基金结余。收支相抵，预计基金当期收支结余-52 万

元，年末滚存结余 749 万元。

（二）以下险种按照统筹级次由省市州级进行说明。

1.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（市州级统筹）

2.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(省级统筹)

3.失业保险基金（省级统筹）

五、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

由于格尔木市行政级别为副地级市，没有对下税收返还

和转移支付。

六、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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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市财政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

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，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

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印发了《格尔木市贯彻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十条措施》《格尔木市部门预算绩

效管理办法》，上报了《格尔木市财政局关于将预算绩效管

理纳入全市年度目标任务考核的报告》将绩效考核纳入了

《格尔木市 2019 年度目标任务清单》，进一步完善了绩效目

标管理、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、结果应用等流程。

一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

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战略部署，格尔木市加快推进预算

绩效目标管理步伐，进一步强化机制建设，明确了绩效目标

是预算编制的前置条件，实现绩效目标申报与部门预算同布

置、同申报、同审核、同批复，基本达到了指向明确、细化

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的要求，进一步提高了预算编制

质量。为确保绩效目标的填报质量，专门聘请了第三方机构

对项目设置的必要性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、绩效指标值与预

算申请的匹配性等方面进行复核。

二是加强绩效运行监控。为了进一步掌握绩效目标的执

行情况，对预算执行中财政资金运行、项目实施进展、项目

效益和预期目标等情况进行及时的纠偏处理，我们对重点单

位的重点项目进行了跟踪监控，跟踪监控项目个数由 2018

年的 8 个，增长到 16 个，同比增长 200%。同时，随机抽取

4 家单位，进行实地督导。

三是提高重点项目绩效评价质量。为做好重点项目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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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工作，在部门自评、财政再评价基础上，专门聘请第三

方对全市 26 家单位 2018 年实施的 64 个重点项目进行评价，

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6 个单位 33 个项目，项目涉及基本建设、

脱贫攻坚、一事一议、农林发展、老旧小区改造、补助补贴、

环境整治等重点支出和民生领域，资金规模达到 7.15 亿元，

增长 2.85 倍。将最终考评结果上报市政府进行通报，并向

市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
四是加强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结果运用。纵深推

进我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益，按照考

评工作全覆盖的要求，2019 年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，

将全市各预算单位都纳入了考评范围，对当年部门预算管理

情况进行自评，并由一级部门对所属预算单位开展再评价工

作，再评价比例不低于 50%，财政对所有一级部门进行再评

价，将评价结果上报至市人民政府，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，

结果将作为全市目标责任考核评分的重要依据。

五是推进对乡镇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工作。格尔木市

下属 4 个乡镇，结合工作实际，2018 年我们对乡镇考核指标

体系进行了调整，在各乡镇自评的基础上，由财政部门进行

再评价工作，出具再评价报告，进一步提高各个乡镇财政管

理水平，规范财务管理，实现了乡镇绩效考评全覆盖。

六是推进绩效评价结果运用。2019 年，我们向市目标考

核办上报了《格尔木市财政局关于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全市

年度目标任务考核的报告》将绩效考核纳入了《格尔木市

2019 年度目标任务清单》。并将重点项目绩效考评和部门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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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管理绩效考评结果上报市人民政府，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

告，最终的结果将作为全市目标责任考核评分的重要依据。

2020 年，主要开展以下工作：

一是健全绩效管理机制。按照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一体

化的要求，遵循“统一领导、分工协作、相互配合”的原则，

进一步细化预算绩效管理职责分工，以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

为主线，建立分工明确、职责清晰、高效顺畅、协调配合的

预算绩效管理机制。

二是加强绩效运行监控。将省州相关绩效运行监控制度

办法与工作实践相结合，进一步提高监控工作质量，逐步扩

大监控工作范围。在对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基础

上，对重点项目及存在问题较多、执行较慢的项目，进行实

地核查，进一步掌握绩效目标的执行情况，对预算执行中财

政资金运行、项目实施进展、项目效益和预期目标等情况进

行及时的纠偏处理。

三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。紧跟省州财政改革步伐，制定

印发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办法，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改进预算

管理、以后年度编制预算和安排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，将部

门预算管理绩效考评结果与部门年度项目支出预算控制数

挂钩；将政策和项目中会出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

挂钩。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整改机制，促进绩效管理良性

循环。

四是加大绩效信息公开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使用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对公开主体、公开时限、公开形式和公开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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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，强化部门绩效信息公开主体责任。在

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随决算向人大报告的基础上，选择部

分政策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报人大。推动各部门在政府门户

网站上向社会公开绩效目标、绩效自评报告和重点支出绩效

评价报告，回应社会关切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七、举借债务有关情况

（一）2019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及风险情况

截至 2019 年末，全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 56.35

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 33.45 亿元，专项债务 22.9 亿元。

分别占全市债务余额的 59.36%和 40.64%。全市政府债务中，

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54.58 亿元，开发区管委会 1.77 亿元，

分别占全市政府债务余额的 96.86%和 3.14%。2019 年全市政

府债务无逾期。债务风险总体可控，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

展水平相适应。

（二）海西州财政局下达我市 2019 年政府债务余额限

额情况

海西州财政局下达我市2019年政府债务余额限额68.87

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 44.97 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23.9

亿元。


